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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

项目名称
温州绕城高速公路西南线工程(仰

义至阁巷)
行业

类别

公路工

程

主管部门

（或主要投资方）

温州绕城高速公路西南线有限公

司

项目

性质
新建

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

关、文号及时间
浙江省水利厅，浙水许〔2011〕46号，2011年 7月

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

机关、文号及时间
/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

机关、文号及时间

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，浙发改设计〔2012〕49号，

2012年 6月

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3年 10月-2018年 1月

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

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施工单位

中铁三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、中铁航空港集团第一

工程有限公司、天津城建集团有限公司、中交一公局厦

门工程有限公司、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、中交第

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、路港集团有限公司、中交第一

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、温州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、中

铁十六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、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

团有限公司、浙江八咏公路工程有限公司、中交第四公

路工程局有限公司、利越集团有限公司、博大环境集团

有限公司及杭州萧山凌飞环境绿化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监理单位
温州市交通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、育才-布朗交通咨

询监理有限公司及杭州公路工程监理咨询公司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

报告编制单位
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


二、验收意见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及《浙江省水利厅贯彻<

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

主验收的通知>的实施意见》(浙水保〔2018〕5 号)的要求，2019

年 7月 2日，温州绕城高速公路西南线有限公司在温州市主持召开

了温州绕城高速公路西南线工程(仰义至阁巷)



其中主线 56.328千米，荆谷互通连接线长 2.10千米。主线起点位

于仰义枢纽，接温州绕城北线高速公路和金丽温高速公路，终点位

于阁巷枢纽，与甬台温高速公路复线相接。工程共设置桥梁 46座、

隧道 11座、枢纽互通 3处、一般互通 6处、服务区 1处、管理中

心 1处、养护中心 1处、养护工区 1处、隧道管理站 1处、隧道救

援站 2 处。工程于 2013年 10月开工，2018年 1月完工，总工期

52个月。

（二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（含变更）

2011年 7月，浙江省水利厅以《关于温州绕城高速公路西南线

(仰义至阁巷)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的批复》（浙水许〔2011〕46

号）对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（报批稿）进行了批复。批复的水

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641.08公顷，其中项目建设区 527.29公顷，

直接影响区 113.79公顷。工程建设期间未发生直接影响区，不涉及

水土保持重大变更。

（三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

2012年 6月，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《关于温州绕城高

速公路西南线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浙发改设计〔2012〕49号）

对工程初步设计进行了批复，批复的初步设计中包水土保持内容。

2012年 9月，浙江省交通运输厅以《关于温州绕城高速公路

西南线工程主体土建工程施工图设计的批复》（浙交复〔2012〕104

号）对工程土建工程施工图进行了批复，批复的施工图设计中包水

土保持内容。

（四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



2013年 11月，建设单 设 单单

单 已

水土拦林林 单单

单单
单 单单 编 定 单 水

单



验收组认为：温州绕城高速公路西南线工程(仰义至阁巷)在实

施过程中依法落实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的各项水

土保持措施，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，水土流失防治指标

达到了批复的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，依法缴纳了水土保

持补偿费，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，同意工程水土保持设施

通过验收。

（七）后续管护要求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后，由运行管理单位温州市高速公路运营管

理有限公司负责项目区内各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护工作，确保其正

常运行和发挥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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